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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晴川学院文件  

 

武汉晴川学字〔2023〕27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我校 2022－2023 学年国家 
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

 

校内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省财政厅、教育厅等部门《湖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鄂财教〔2023〕58号）文件精神，依据《武汉晴川学院本

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晴川学字〔2022〕7 号），

现将我校 2022－2023 学年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相关事项安排如

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各学院初评：2023 年 10 月 9日之前； 

校级评审：2023年 10 月 16日左右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二、评选对象和奖励标准 



2 

 

国家奖学金评选对象为本、专科全日制大二以上（含大二）

特别优秀的学生，其中：专升本学生进入本科阶段第 2年起才具

备申请资格。今年我校共计评选本科生 8 名，专科生 1名，奖励

标准为每人 8000元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详见《武汉晴川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（晴川学字〔2020〕

7 号）第二章。学院如推荐《武汉晴川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

第二章第七条第五项提到的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

中的任何一项没有进入前 10%，但其他方面特别优秀突出的学生，

必须于 10 月 9日前将学生详细情况报送至学生工作处。 

四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严肃工作原则 

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

严格按照《武汉晴川学院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晴川学字〔2022〕7号）文件要求进行。 

（二）严格工作程序 

1.学生申请（9月 28 日—10月 6 日） 

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递交《2022－2023 学年武

汉晴川学院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及各项获

奖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，学院现场审核学生获奖证明材料

原件后及时归还学生本人，保留 1 份复印件即可。 

2.学院评选（10月 9 日之前） 

各学院根据学工处下达的推荐名额及评选通知规定的条件

展开评选，评选结果在本学院公示 3 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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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于 10 月 9 日 16：00 前将以下材料报送学工处（大学

生资助中心）： 

（1）纸质版材料包括：附件 1 材料一份；入学以来的所有

学年成绩单（加盖教务章）；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汇总表（盖学院

章）；获奖证书复印件；个人事迹报告（正反打印 1 份）。 

（2）电子版材料包括：附件 1 材料电子版（需插入学生电

子寸照）；附件 2材料电子版；个人事迹报告 WORD版（以第三人

称撰写，主标题由学生根据实际提炼，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

香自苦寒来”，副标题为“XX学院 XX 事迹材料”，附获奖情况，

1500 字以内）。申请学生电子版材料各项材料均以“学院名称+

申请人姓名”命名，并以文件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学工处指定邮

箱。 

3.学校审核（10月 10 日-10 月 15 日） 

学工处对各学院推荐学生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，核定进入国奖

竞评大会人选。 

4.国家奖学金竞评大会（10月 16 日左右） 

开展 2022－2023 学年国家奖学金竞评大会，国家奖学金竞

评大会程序如下： 

（1）入围学生进行 6分钟以内 PPT演讲； 

（2）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成员进行打分，经综合评议后确

定获奖学生推荐名单。 

5.学校公示（10月 18 日－10月 24 日） 

学工处将获奖学生名单在学校学工处官网向全校师生公示 5

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湖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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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五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把握标准，严格评审。各学院在评选过程中，要严格

掌握评选标准，推荐最优秀的学生参评国家奖学金。不得推荐不

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参加校级评审，杜绝出现评选标准过于宽

松，评审把关不严，材料填报不符合要求的现象。 

（二）规范填写，按时报送。经竞评大会及综合考量确定我

校 2022-2023 国家奖学金推荐学生请于 10 月 25 日、26 日上午

9:30-11:30 携带笔记本电脑到综一 108 现场填写国家奖学金审

批表，申请审批表要保持整洁，不得出现涂改迹象。 

（三）挖掘典型，大力宣传。各学院要注意在评审工作中加

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，挖掘本院学生的先进典型事迹，并以适

当的方式加强宣传，营造向榜样学习的良好氛围，使更多学生通

过评选国家奖学金的工作受到教育，弘扬正能量。 

（四）规范公示，及时处理。各学院要设立咨询投诉电话和

邮箱，在橱窗和学院网站对初评名单进行公示。在公示期内，学

生如对结果有异议，可投诉举报；各学院对学生的投诉、举报应

进行认真核实，深入了解实际情况。公示后要保存公示有关资料，

采取张贴公示的，要拍摄公示情况的相片留存；在网站公示的，

要截取网站图片留存。 

联系人：杨老师   联系电话：027－87934608 

办公室：综一108     学工处指定邮箱：qingchuanxuegong@163.com 

 

 

 

mailto:学工处指定邮箱qingchuanxuegong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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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武汉晴川学院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 

2.武汉晴川学院 2022-2023 学年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基本情 

况汇总表 

3.武汉晴川学院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（晴 

川学字〔2022〕7 号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武汉晴川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 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武汉晴川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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